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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物医药 

国家版带量采购方案出台，推进速度预计加快 

事项： 

1月17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

通知》。 

平安观点: 

 带量采购上升到国家层面，主要内容变化不大：本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印发

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家版试点方案）将带量采购政

策层次由医保局上升到国务院。一方面由于带量采购是由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顶层

设计，另一方面也由于首批带量采购较好地完成了政策目标，25 个中标品种平均

降价 52%，大幅节省医保资金。国家版试点方案与“4+7”采购文件主要内容基本

一致，仍是在 11 个试点城市，以 60%-70%的公立医疗机构年度用量来实现以量换

价。 

 成立试点工作小组，预计带量采购推进速度加快：国家版试点方案提出成立试点工

作小组，由国务院、国家医保局、国家卫健委、国家药监局组成，办公室设在医保

局，负责组织开展试点，协同相关工作。这充分体现了三医联动的制度性设计，利

于消除体制障碍，形成政策协同，更好地解决带量采购试点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，

加快试点落地。同时，预计带量采购范围扩展也将加速。 

 试点城市探索医保支付标准，鼓励医保直接结算保证回款：在政策衔接方面，国家

版试点方案鼓励试点城市探索以集中采购价作为医保支付标准，同一通用名下不同

药品按同一标准支付，超出部分由患者自付。我们认为试点城市集采品种是探索医

保支付标准的完美试验田，其积累的经验将随着未来集采范围拓展快速推广，加快

全国性医保支付标准的出台；针对市场普遍关心的医疗机构回款问题，试点方案提

出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础上，按不低于采购总额 30%的比例提前预付给医疗

机构，在有条件的城市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，基本打消市场疑虑。 

 投资建议：第一批带量采购试点结果出炉后，由于降价幅度超出市场预期，医药板

块经历了一轮深度的估值下探。经过前期调整，市场已经基本反映了带量采购对行

业生态的冲击。从国家版文件来看，并未出现边际负面因素，随着业绩密集披露期

即将到来，结构性的板块机会有望复苏。建议自下而上精选细分领域和个股，寻求

具有更深护城河的高景气细分领域龙头。我们建议关注的领域包括：仿制药存量销

售较小、创新储备丰富的企业，如安科生物、海辰药业，以及创新产业链的 CRO

龙头药明康德，CMO 龙头凯莱英；2019 年迎来景气度向上拐点的核医学龙头东诚

药业、中国同辐；口腔医学连锁龙头通策医疗和口腔修复材料龙头正海生物。 

 风险提示：1）政策风险：降价控费等政策对行业负面影响较大；2）研发风险：医

药研发投入大、难度高，存在研发失败或进度慢的可能；3）系统风险：证券市场

发生系统性风险对医药行业的冲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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